
附件

2012年度中等职业教育

统计报表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表1：2012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和在校生情况表

	设区市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	
	
	分解情况

	
	
	福 州
	厦门
	莆田
	三明
	泉州
	漳州
	南平
	龙岩
	宁德
	平潭
	省 外

	中职学历教育招生数
	合  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全 日 制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非全日制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中职招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比例
	%

	中职在校生数
	合    计
	
	

	
	全 日 制
	
	

	
	非全日制
	
	


注：1.设区市招生数、在校生数为所属中职学校统计汇总数据，不包含技工学校和省广播电视中专学校、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数据。

2.省属中职学校只填报招生数、在校生数。 

3.全日制招生数按生源地进行分解，非全日制招生数按学校属地原则进行分解。

4.本表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12年11月20日，必须与上报规划部门的《中等职业教育（学校）综合统计报表》中的相关数据保持一致。

表2：中等职业教育区域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情况表
设区市：

	类型
	基地名称
	基地专业
	依托学校
	预计建设完成时间
	目前建设进展情况
	运行情况

	
	
	
	
	
	建筑
面积

（平方米）
	实训设备总值（万元）
	实训
工位
（个）
	住宿
床位
（个）
	年接受学生实训数
（人次）
	年接受企业员工培训数
（人次）
	年面向其他社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数

（人次）
	年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数

（人次）

	区域综合性公共实训基地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区域特色专业公共实训基地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区域公共实训基地，指以设区市政府为主统筹规划建设，具备实践教学、职业培训、技能鉴定和生产服务多种功能，面向区域内中职学校和社会开放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，包括综合性（覆盖3个及以上专业领域）公共实训基地、特色专业（1个专业领域）公共实训基地。

    2.区域综合性公共实训基地在每个设区市建设1个，由我厅组织专家评估认定。

    3.区域特色专业公共实训基地在每个设区市建设若干个，由各设区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估认定，并报我厅备案。

表3：2012年中等职业学校校企合作情况表
设区市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）：

	学校

总数

（所）
	开展校企合作的学校数

（所）
	合作

企业数（家）
	订单培养情况
	合作企业接收毕业生就业人数

（人）
	学校为合作企业培训员工数

（人次）
	“校企共建”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情况
	校外实训基地情况

	
	
	
	开展订单培养学校数

（所）
	订单培养在校生数（人）
	
	
	基地数（个）
	实训设备总值

（万元）
	其中：企业投入（万元）
	接收学生实训数

（人次）
	基地数（个）
	接收学生

实训数

（人次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“订单培养”（含委托培养、定向培养等）是指由企业提出人才需求标准和数量，学校按照与企业的协议进行人才培养，学生毕业后定向到合作企业工作。

    2．“校企共建”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，指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引进企业设备、人员、技术以及生产和服务项目，在校内建设的具有生产功能，并通过生产产品、社会服务、技术研发等生产性过程，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实践技能的实训基地。每个基地应覆盖一个专业大类，并包含若干个实训中心（室）。

3．校外实训基地是指合作企业为学校提供的校外学生实训场所。
表4：2012年职教集团运行情况表
设区市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）：

	职教集团名称
	成员单位构成
	集团成员企业接收学校毕业生就业人数（人）
	集团成员企业接收学校教师实践锻炼人数

（人）
	集团成员学校为企业培训职工人数

（人次）
	集团成员开展订单培养人数（人）
	集团成员学校与企业联合开展生产技术攻关项目数（项）
	集团成员学校与企业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数（个）
	集团成员学校与企业合作编写校本教材数（门）

	
	职业
学校

（所）
	行业
协会

（个）
	企业

（个）
	其它

（个）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表5：2012年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职业培训情况

设区市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）：

	类 型
	农村实用技术培训
	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
	职工培训
	退役士兵

培训
	失业人员培训
	社区教育培训
	其它
	合计

	培训数

（万人次）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职业培训，指当年除实施学历教育（全日制、非全日制）之外，面向社会开展的各类非学历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，包括农村实用技术培训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、职工培训、退役士兵培训、失业人员培训、社区教育培训等。 

    2.本表为所属中职学校统计汇总数据

表6：中等职业学校2012届毕业生“双证书”发放情况表
  设区市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项  目
	毕业证书发放数
（人）
	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证书）发放数
（人）
	“双证书”发放比例
（%）

	数  量
	
	
	


注：“双证书”发放比例==职业资格证（技能证书）发放数/毕业证书发放数。

表7： 2012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表

  设区市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）：        
	毕业学生

人数
	就业学生

人数
	就业率
	就业学生数中：

就业去向分组（一）
	就业学生数中：

就业去向分组（二）
	就业学生数中：

就业去向分组（三）
	就业学生数中：

就业渠道分组

	
	
	
	去  向
	人  数
	去  向
	人  数
	去  向
	人  数
	渠  道
	人  数

	
	
	
	各种所有制性质的

企事业单位
	
	第一产业
	
	本  地
	
	学校推荐
	

	
	
	
	合法从事个体经营
	
	第二产业
	
	异  地
	
	中介介绍
	

	
	
	
	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
	
	第三产业
	
	境  外
	
	其他渠道
	


	专业类别
	毕业学生人数
	就业学生人数
	专业类别
	毕业学生人数
	就业学生人数

	农林牧渔类
	
	
	休闲保健类
	
	

	资源环境类
	
	
	财经商贸类
	
	

	能源与新能源类
	
	
	旅游服务类
	
	

	土木水利类
	
	
	文化艺术类
	
	

	加工制造类
	
	
	体育与健身类
	
	

	石油化工类
	
	
	教育类
	
	

	轻纺食品类
	
	
	司法服务类
	
	

	交通运输类
	
	
	公共管理与服务类
	
	

	信息技术类
	
	
	其他
	
	

	医药卫生类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1．本表为2012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，统计时间：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9月1日。
2．中等职业学校包括：普通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高级中学、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。
3．毕业生数：是指上学年具有学籍的学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考试及格，取得毕业证书，实际毕业的学生数。
4．就业学生数：是指在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就业，合法从事个体经营以及升入各类上一级学校的毕业学生数。合法从事个体经营学生中包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、经营的学生。
5．就业率：是指就业学生人数与毕业学生人数之比，即就业学生人数/毕业学生人数×100%。
6．本地就业：是指在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内就业。
7．异地就业：是指在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行政区以外，中国境内就业。
8．就业渠道：
学校推荐是指学生通过学校直接与企事业等用人单位联系，推荐学生就业；
中介介绍是指学校通过中介组织或毕业生通过中介组织联系就业；
其他渠道是指学校推荐、中介介绍以外的其他就业渠道。
9．产业划分：
第一产业是指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；
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业；
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、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，包括：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，批发和零售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，国际组织。
10．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数在就业去向分组（二）中归入第三产业，在就业去向分组（三）中归入本地，在就业渠道分组中归入学校推荐中。
11．专业类别为《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（2010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划分的19个专业类别。各专业就业情况依据《目录》归入相关专业类别中予以统计。在《目录》中取消的专业就业情况按照《目录》新旧专业对照表归入对应专业类别中予以统计。
12．此表由各设区市职成教处（科）组织填写，省属中职学校直接报厅职成处，有关数据要与上报规划部门的《中等职业教育（学校）综合统计报表》中相关数据一致。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1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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